天津市某医院未取得污水排入排水管网

许可证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案
行政机关：天津市水务局
当事人名称：天津市某医院    

一、案例名称

天津市某医院未取得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行政处罚案

二、简要案情 

市水务局执法人员在对天津市某医院进行执法巡查时发现，当事人在未取得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管径d300的排水管道将污水排入了南京路市政排水设施中。其该行为违反了《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属于未取得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违法行为。                                 

三、法律适用

违则：《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从事工业、建筑、餐饮、医疗等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以下称排水户）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应当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

《天津市城镇排水和再生水利用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从事工业、建筑、餐饮、医疗等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以下称排水户）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应当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以下称排水许可证）。     

罚则：《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排水户未取得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补办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可以处5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天津市城镇排水和再生水利用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排水户未取得排水许可证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补办排水许可证，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决定结果

执法人员对该医院下发了《责令停止水事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限期补办手续决定书》等文书，当事人接到相关执法文书后立即积极办理排水许可证，并在整改时限内取得了《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鉴于当事人有积极改正的态度能够按照要求及时完成整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该医院不予行政处罚决定。  

五、说明理由

对证据采信理由的说明：此案件线索来源为日常巡查检查。违法事实通过现场检查记录、现场照片、与违法当事人（授权委托人）的调查笔录等证据材料予以确认，符合行政执法证据制度要求。

对依据选择理由的说明:当事人在未办理排水许可证的情况下排放污水的行为符合《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及《天津市城镇排水和再生水利用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所规定的违法行为构成要件。
对决定裁量理由的说明：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之规定，同时依据《天津市水行政处罚裁量执行标准》中关于《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五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符合《天津市水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办法》第十一条（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免予处罚，故对其作出了不予处罚决定。
六、典型意义

一是坚持实事求是，体现执法温度与担当。调查发现，案涉医院作为承担持续医疗救治任务的公益机构，确实存在无法因整改而立即停止排水的客观困难。市水务局在严格依法履职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其特殊性，主动沟通协调，指导并协助其办理排水许可，不仅推动了违法状态的依法消除，更实质性地帮助机构解决了运营难题，实现了执法刚性要求与人文关怀的平衡。

二是严格规范程序，筑牢公正文明执法根基。案件办理全程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在立案、调查、取证、告知等各环节均恪守法定权限与程序，确保了执法活动的公开、透明与规范。通过将程序正义落到实处，本案有效提升了执法公信力，树立了依法行政的典范。

三是秉持教育为主，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本案秉承柔性执法的理念，对违法行为轻微、及时改正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情形，依法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通过释法说理引导当事人自觉守法，强化了其主体责任与规则意识，不仅体现了“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更在彰显法治权威的同时传递了治理善意，切实增强了公众对法治的认同感和获得感。
